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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永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永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协议》等文件的有关约定，对浙江永强持续督

导期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273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10年 10 月 21日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 6,0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8.00元，应募集资金总额

为 228,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16,421.55 万元。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天健验〔2010〕

298号《验资报告》。 

(2)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179,662.46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8,878.58 万元；2017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4,188.30 万元，2017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615.42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83,850.76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0,49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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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3,064.79 万元（包括累计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永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于 2010 年 11月 6 日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

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1

年 6月 15日公司和新设子公司宁波永宏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

永宏公司”）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

公司和新设子公司宁波强邦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强邦公司”）

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为了加强对募集资金的集中管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管理

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决定逐步取消在 “兴业银行临海支

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于 2012 年 9月 14日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分别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 

根据公司财务管理安排需要，维护并加强银企合作关系，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决定将原存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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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台州临海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部分资金转存其他募集资金专户并新设两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04 日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分别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13年 5月 20日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公司于 2013年 6月 6 日发布《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完成的公告》，截

至 2013年 6月 6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的

募集资金已全部支出，该账户不再使用，经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

审核，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式注销。公司于 2014年 5月 14 日连同保荐机构招

商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公司于 2015年 10月 9日发布《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

司于2015年9月和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分别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17年 6月 12日发布《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

司于 2017 年 6 月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决定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

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公司依法履

行相应程序后确定的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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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

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 11 个募集资金专户，1 个结构性存款、1

个七天通知存款账户、3个理财产品和 1个定期存单。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

海支行 

370158361298 909,641.62  

 1,750,000.00 理财产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临海支行 
19930101040057888 222,489.7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临海支行 
33001666135059003369 10,379.3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临海支行 
1207021129200339732 20,008.8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 

81060158000000072 557,977.68  

 327,7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临海支行 

15000088696083 835.58  

 181,000,000.00 定期存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杭州湾新区支行 

392258832423 342,744.19  

 7,000,000.00 理财产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 

39543001040006126 411,685.04  

 2,5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8,000,000.00 理财产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临海支行 
33001666135053007730 43,905.0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和平里支行 
8110701015300150800 15,0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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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方庄支行 
110918758610101 163,148.13  

  合  计  530,647,882.30  

 

3、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招商证券关于浙江永强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6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 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6,421.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88.3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3,850.7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产 345 万件新型户外休闲

用品生产线项目 
否 52,610.00 66,610.00  65,504.82 98.34 2013年 12月 1,149.59 是 否 

2. 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中心项

目 
项目部分终止  8,700.00  1,000.00 2.97 946.38 94.64  283.13 否 是 

承诺投资项目 

小   计 
 61,310.00 67,610.00    2.97 66,451.20   1,432.72   

超募资金投向  

1. 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心项目

(宁波永宏公司) 
否 21,000.00 16,000.00 27.75 9,693.38 60.58 2015年 05月 -665.37 否 否 

2. 年产 470 万件户外休闲用品

生产线项目(宁波强邦公司) 
否 54,000.00 59,000.00 1,151.79 55,359.36 93.83 2014年 12月 1,075.76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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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否 43,800.00 43,800.00 3,005.79 32,346.82 73.85 2018年 12月 -1,691.84 否 否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否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00     

超募资金投向 

小  计 
 138,800.00 138,800.00 4,185.33 117,399.56   -1,281.45   

合  计  200,110.00 206,410.00 4,188.30 183,850.76   151.2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中心项目：由于政府建设规划及统一施工等原因导致永强国贸大厦的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

中心项目建设时间比原计划推迟。公司已将该项目部分内容改到集团公司总部实施，2017 年 9 月，已终止该项目

中的产品研发和展示中心两部分。 

2、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心项目：由于部分工程延迟完工，导致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心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比

原计划推迟。 

3、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由于航司政策调整、研发费用投入等影响，北京联拓收入未能达到承诺数据，

本期业绩尚未达到承诺。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中心项目：2017年 8 月 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7年 9 月 4 日 2017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司决定终止实施该募投项目中的产

品研发和展示中心两部分，该募投项目目前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7,756.60 万元，其中 7,700 万元不继续

投入该募投项目，并继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经公司 2010 年 11 月 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审议通过，公司利用超额募集资金 2亿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公司根据 2011年 5 月 23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使用超募资金 75,00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心项目及

年产 470万件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 

3、公司根据 2011年 7 月 30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额度的

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决定利用超募资金 1.4亿元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345万件新型户外休闲用品生

产线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缺口。 

4、公司根据 2013年 4 月 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杭州湾项目投资结构的议案》以

及其他相关程序，对杭州湾项目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其中宁波强邦公司投资总额调整为 59,000.00万元，宁波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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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总额调整为 16,000.00万元。 

5.公司根据 2015年 8 月 1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对外投资收购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以及其他相关程序，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收购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本期使用 3,005.79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根据 2013 年 7月 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中心项目实施主体由宁波永强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宁波永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联合实施，实施地点由永强国际贸易大厦

变更为临海市公司总部及永强国际贸易大厦。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报告期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暂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购买保本型理财。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利用不超过人民币 65,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低风险、短期（不

超过 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公司以募集

资金认购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1,675.00万元，结构性存款余额 32,770.00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报告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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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公司已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年产 345万件新型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截至 2010年 10 月 31日，公司累

计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23,506.35万元，上述先期投入资

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天健审[2010]4113 号

鉴证报告，公司董事会于 2010年 11月 6日审议并通过相关的置换议案。截至 2010

年 11月 30日，公司已置换上述先期投入资金。 

（3）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3,064.79 万元（包括累计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4）本期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经 2011年 5月 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

超额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心项目及年产 470万件户

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本期分别使用27.75万元和1,151.79万元超额募集资金。 

经 2015年 8月 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

用超额募集资金收购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 

经过核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募集资金

管理违规行为。 

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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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7 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产品检测项目 
产品研发检测及

展示中心项目 
1,000.00 946.38 2.97 946.38 94.64  283.13 否 否 

合  计  1,000.00 946.38 2.97 946.38   283.13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中心项目：2017 年 8 月 1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7 年 9 月 4 日 2017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司决定终止实施该募投项目中

的产品研发和展示中心两部分，该募投项目目前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7,756.60 万元，其中 7,700 万元

不继续投入该募投项目，并继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报告期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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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根据 2010年 11月 6日董事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3,506.35 万元。 

5、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二）保荐机构主要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通过相关资料审阅、现场核查、沟通访谈等多种形式对浙江永强募

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内容

包括：审阅公司四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健

审[2018]1871 号）、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公司募集资金

存管银行出具的银行对账单等资料；现场检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情况、实

施进度；与公司相关高管、财务、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相关人员沟通交流。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浙江永强2017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规范，并及

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保

荐机构对《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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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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